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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题：实施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2014 年 10月 22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月二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张华峰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上海与香港股票交易的互联互通机制（下称「沪港通」）即将实施。

有评论认为沪港通是内地金融改革的重要一步，有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就沪港通所涉及的问题，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开展沪港通需时半年，当局会否在沪港通正式实施后与内地当

局进行全面检讨及订出未来发展蓝图，以便沪港通更能配合金融巿场的需

要及更臻完善； 

 

（二）鉴于有报道指出，本港衍生工具发行商以本港或上海上市的股票或

指数为基础发行窝轮和牛熊证，并于另一方市场上市后，有关产品收益将

由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平分，当局是否知悉该安排

的理据，以及有否研究该安排跟现时本港股票市场的相关做法有何分别；

及 

 

（三）有否计划促进内地与本港证券商在对方巿场进一步发展的商机，例

如争取让本港证券商独资在内地经营沪港通证券业务；如有，详情为何；

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沪港通作为一项试点，是内地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尝试。

因此，我们按循序渐进、风险可控的原则，在试点初期加入合资格股票、

投资者资格及额度这些限制。这些限制是可以根据试点情况调整的。此外，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已因应市场在计划运作方面提出的

意见，检视了交易、结算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安排。政府当局、监管机构

和港交所会继续密切留意市场需要，按沪港通落实情况累积经验，按部就

班与市场和中央有关部委商讨优化和扩充安排。 



 

（二）沪港通计划的特点之一，是两地交易所及结算所将会平分跨境订单

带来的收入，目的是实现互助互利。现时沪港通计划范围不包括衍生产品，

但随着沪港通开通后各自市场投资者对相关衍生产品需求的改变，港交所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可在对等及平均收入分享的原则下，在衍生

产品开发方面加强合作。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与

上交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就建立沪港通订立的四方协议，

上交所及联交所各自同意，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以对方市场上市的股

票或股票指数为基础，自行开发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倘有发行商

拟以上交所或联交所其中一方市场上市的股票或股票指数为基础发行权

证或其他衍生产品（包括牛熊证）以在对方的市场上市，有关安排由上交

所与联交所另行商定。除若干例外情况外，若就前述产品取得另一方的书

面同意或与另一方另行达成协议，上交所或联交所（视情况而定）从有关

产品获得的收益将由双方平均分享。目前已在两地市场上市的衍生产品不

受以上条款影响。 

 

（三）我们一直透过《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及其他覆盖粤港、沪港及深港（包括前海）等地区的合作平台，

推进更多与内地的金融合作项目，并与内地相关部委保持紧密联系，争取

让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包括证券业）进一步进入内地市场，开展更多元化

的服务。我们会继续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完 


